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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難易度適中，並無艱澀題目。第一題與第三題均涉及公有土地之處理，以符合本類科(公產管理)所

需。 

 

一、市地重劃之共同負擔內容為何？又重劃區內公有土地應如何處理？試依規定申述之。（25分） 

答： 
(一)共同負擔內容： 

1.依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

地抵充外，其不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利息，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例

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改以現金繳納。其經限期繳納而逾

期不繳納者，得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2.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不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

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數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數之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重劃區內公有土地之處理： 

1.重劃區內公有土地，應一律參加市地重劃。 
2.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優先抵充共同負擔之十項公共設施用地。 
3.重劃區內未列為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

配。 
 

二、試就土地法第43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與登記之公信力、推定力之關連性

申論之。（25分） 

答： 

土地法第43條：「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意指善意第三人因信賴土地登記，而取得之土地權利，

具有不可推翻之效力。其與登記之公信力、推定力之關連性申論如下： 
(一)公信力：物權變動經登記後，縱登記情況與實質權利不符，對於信賴登記而取得權利之第三人，應予以保

護，以確保交易安全。因此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規定，因信賴不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律行為為

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力，不因原登記物權之不實而受影響。此即登記之公信力。 
(二)推定力：物權一經登記，推定登記名義人適法有此權利，而合法行使該權利。登記名義人除不得援以對抗

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利人外，得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因此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不動產物權經登記

者，推定登記權利人適法有此權利。此即登記之推定力。 
 
三、辦理都市更新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依規定應如何處理？又以權利變換方式

實施時，可為抵充之公有土地有何？試說明之。（25分） 

答： 
(一)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公有土地： 

1.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應一律參加都市更新，並依都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之。 
2.公有土地為公用財產而須變更為非公用財產者，應配合當地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由各該級政府之非公用

財產管理機關逕行變更為非公用財產，統籌處理。 
3.公有土地依下列方式處理： 

(1)自行辦理、委託其他機關（構）辦理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理更新。 
(2)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應信託予該信託機構。 
(3)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他機關以徵收、區段徵收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辦理撥用。 
(4)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都市更新事業時，除按應有之權利價值選擇參與分配或領取補償金外，並得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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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 
(5)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得以標售或專案讓售予實施者；其採標售方式時，除原有法定優先承購者

外，實施者得以同樣條件優先承購。 
(6)其他法律規定之方式。 

(二)實施權利變換可為抵充之公有土地： 
1.實施權利變換時，權利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停

車場等七項用地，先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路、溝渠、河川等

公有土地抵充。 
2.權利變換範圍內未列為前述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於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時，除原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

請分配者外，以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其仍有不足時，以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

物指配之。但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管理機關（構）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共設施管理機關負擔所需經費。 
 

四、何謂原地價？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惟依規定在那些情形下，再移

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此時，其原地價如何認定？是否合理？試說明之。（25分） 

答： 
(一)原地價之意義：指計算土地漲價總數額時之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之地價。所稱原規定地價係指第一次

規定之地價。 
(二)應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 

1.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

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 
2.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 

(三)原地價之認定： 
1.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後第一次移轉，或依規定取得

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行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2.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後，曾經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農業用地再移轉，依法應課徵

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

課徵土地增值稅。 
(四)評論： 

1.土地稅法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一月六日修正施行前之土地增值稅一律免除，圖利地主。 
2.就土地增值稅之課徵原理，應以買入土地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然由於土地持有期間被查獲未

作農業使用，依現行規定將原地價溯及至民國八十八年七月一日之公告土地現值或該土地最近一次課徵

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法理基礎有待商榷，且處罰輕重欠缺公平合理。 
 

 


